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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大桥南路 198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2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61,765,800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1,765,800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6.539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6.5393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邵明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董事邵春霞因公务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蒋玉兰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4,400 99.973 71,400 0.027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2,500 99.972 73,300 0.028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2,500 99.972 73,300 0.028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津贴）确认及 2021 年度薪
酬（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92,500 99.972 73,300 0.028 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261,617,700 99.943 148,100 0.057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2,784,400 99.445 71,400 0.555 0 0.00

7 《关于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12,782,500 99.430 73,300 0.570 0 0.00

10
《关于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12,707,700 98.848 148,100 1.152 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十项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6、7、10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姚芳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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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14:30
2） 网络投票：2021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C 栋 14 层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郭丰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科安达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18,932,5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5,121,100� 股 (扣除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 1,198,900 股，下同)的 67.9145�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88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37� � %。

（2）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118,932,556�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145�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882,000� �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37� � %。
（3）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5）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18,932,55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邹晓东、张文斌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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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郑捷曾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收到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郑捷曾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郑捷曾先生持有公司 659,5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郑捷曾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4,876 股，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累计不超过 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公司任职
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其中

有 限 售 流 通 股
（股）

无 限 售 流 通 股
（股）

郑捷曾 董事、副总经理 659,504 0.37% 494,628 164,87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
3、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董事、副总经理郑捷曾先生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为 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7%。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

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履行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郑捷曾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关于实施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承诺：担任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如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指收盘价）出现
低于每股净资产（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
盘价与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每股净资产应做相应调整，下同）的情况时，将依据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启动稳定股价的措施。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
应在触发增持义务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方案并通知公司，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
增持计划。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增持价格不高于每股净资产的 100%，单次用
于增持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个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
的税后薪酬的 20%， 单一年度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个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的 40%。

（5）承诺的约束措施：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
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指定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公司
有权将应付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现金分红予以扣
留或扣减；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其按照承诺采取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为履行保护投资
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截至本公告日，郑捷曾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3、在本次计划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董监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4、上述股东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郑捷曾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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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镇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0,941,2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0,941,2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39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5.39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耿仲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网络的方式进

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翟建中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00,798 99.6875 432,422 0.3068 8,009 0.0057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00,798 99.6875 439,231 0.3116 1,200 0.0009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31,248 99.7091 409,981 0.290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31,248 99.7091 400,772 0.2843 9,209 0.0066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206,700 99.4788 726,520 0.5154 8,009 0.0058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45,346 99.7191 395,883 0.280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45,346 99.7191 395,883 0.2809 0 0.0000
8.0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8.0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493,558 99.6823 447,671 0.3177 0 0.0000
8.0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95,367 98.7342 439,662 1.265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493,558 99.6823 447,671 0.317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514,896 99.6975 417,124 0.2959 9,209 0.0066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00 0.0680 726,520 98.8423 8,009 1.0897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审 计机构 及 内 控 审
计机构议案》

339,146 46.1404 395,883 53.8596 0 0.0000

8.0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
董事薪酬的议案》 287,358 39.0947 447,671 60.9053 0 0.0000

8.02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独
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295,367 40.1844 439,662 59.815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为表决通过；
2、本次议案 5、议案 7、议案 8.01 和议案 8.02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审议议案 8.02 时，关联股东镇江中天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汇瑞投资有限公司、

耿仲毅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云辉、尹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004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2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七审议未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各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 本
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卫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84,687,363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42.2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84,670,563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42.25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800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 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9,969,18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0043％ ； 反对

34,71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9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9,969,18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0043％ ； 反对

34,71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99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4,670,7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4％； 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1905％；反对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 -2023 年）》。
表决结果：同意 84,687,3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计云生、丁小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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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86,933,2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402,231,7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
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15,360,768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984,701,4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4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23,624,5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张近东先生、董事杨光先生、徐宏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
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孟庆慧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 8、提案 9 为

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提案
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6,384,217,5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2%；弃权票 1,143,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6,269,6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88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80%；弃权票 1,143,4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32%。

议案二：《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6,384,217,5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2%；弃权票 1,143,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6,269,6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88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80%；弃权票 1,143,4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32%。

议案三：《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 6,384,217,5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2%；弃权票 1,143,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6,269,6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888%；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80%；弃权票 1,143,4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32%。

议案四：《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 6,384,217,6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8%； 反对票 1,57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1%；弃权票 1,143,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6,269,7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891%； 反对票

1,57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77%；弃权票 1,143,4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32%。

议案五：《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 6,385,359,33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6%； 反对票 1,57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3%；弃权票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7,411,42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3570%； 反对票

1,573,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415%；弃权票 5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5%。

议案六：《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赞成票 6,384,218,7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50%；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2%；弃权票 1,142,2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6,270,8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924%； 反对票

1,57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80%；弃权票 1,142,2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697%。

议案七：《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票 6,383,873,64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10%； 反对票 1,916,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0%；弃权票 1,143,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5,925,73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9743%； 反对票

1,916,1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6525%；弃权票 1,143,46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3732%。

议案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赞成票 6,385,360,53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8%； 反对票 1,57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2%；弃权票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7,412,62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3606%； 反对票

1,57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83%；弃权票 4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2%。

议案九：《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6,385,360,63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8%； 反对票 1,57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1%；弃权票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337,412,72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3609%； 反对票

1,57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377%；弃权票 5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5%。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 孟庆慧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1-056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2021 年 5 月 18 日 15:00 的任意时
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3 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俊君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69,847,342 股，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69,847,34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2.6430％。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88,033,902 股，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88,033,90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2.7461％；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公司股份 81,813,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9.89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94,4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3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76,8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7,5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许雪霏律师
和汤士永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进行部分业绩承诺

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318,79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2％；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计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69,840,34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9,840,34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9,840,34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9,840,34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9,840,34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
议（六）＞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318,79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2％； 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8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3％；反对 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计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许雪霏律师和汤士永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